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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1    证券简称：*ST大洲   公告编号：临 2019-113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拟与陈阳友先生、

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衡冠通”）签署《债权债务

转让及抵销协议》，减少尚衡冠通占用本公司资金合计 500 万元人民币。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新大洲投资共欠陈阳友先生往来款人民币 500 万元，

形成欠款原因是新大洲投资 2018 年 7 月 31 日拟向新大洲香港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港发展”）付增资款 1840 万元，但存在缺口 500 万元，陈阳友先生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汇款给新大洲投资 500 万元用于支付上述新大洲投资对香港发

展的增资款的缺口。 

根据本公司与深圳前海汇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汇能”）之

间的《借款合同》，本公司向前海汇能借款 3000 万元，尚衡冠通为收款方，形成

尚衡冠通对本公司的占款。根据拟定的《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陈阳友先

生将上述 500 万元债权以同等金额转让给尚衡冠通，新大洲投资将此 500 万元债

务以同等金额转让给本公司，即形成尚衡冠通对本公司 500 万元债权。因尚衡冠

通对本公司占款未偿还, 尚衡冠通以此债权 500 万元抵销对本公司的相应部分占

款。 

1．关联关系说明： 

陈阳友先生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尚衡冠通的实际控制人，关联人陈阳友先

生、尚衡冠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10.1.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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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公司及子公司与陈阳友先生、尚衡冠通的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2．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事项已经本公司 2019 年 8 月 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因没有关联董事，不涉及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借壳，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陈阳友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泉发路上河雅苑南里 1 号楼 3 门 103 号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陈阳友先生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陈阳友先生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第（三）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目前，陈阳友先生是失信被执行人，但不会对本次关联交易有影响。 

2．公司名称：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阳友  

注册资本：7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诺德金融中心主楼 16A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

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股权投资。(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实际控制人：陈阳友 

陈阳友 天津鼎晖天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尚衡冠通 

62.64%(LP) 14.29%(GP) 

天津鼎晖天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8%(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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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尚衡冠通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为股权投资

型企业，除持有本公司 89,481,652 股股份外，目前无其他投资项目和经营活动。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和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2019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18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0 0 

净利润（万元） 0 -8,850.18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净资产（万元） 54,377.45 60,557.45 

总资产（万元） 91,680.96 91,680.96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尚衡冠通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关联人尚衡冠通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目前，尚衡冠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陈阳友 

乙方：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鉴于：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日，乙方共欠甲方往来款人民币 500 万元(大写:伍佰万

元整)。 

根据丙方与深圳前海汇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丙方向前

海汇能公司借款 3000 万元，丁方为收款方，形成丁方对丙方的欠款。  

    为妥善解决甲、乙、丙、丁四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四方本着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经充

分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乙丙丁四方同意：甲方将 500 万元债权以同等金额转让给丁方，乙

方将此 500 万元债务以同等金额转让给丙方，即形成丁方对丙方 500 万元债权。

因丁方对丙方有到期债务未偿还,丁方以此债权 500 万元抵销对丙方的相应部分

债务。转让后，甲乙双方债权债务结清，丁方减少应付丙方债务 500 万元人民币。 

（二）甲方和丁方同意并确认：丁方依据本协议第一条从甲方处受让的对乙

方的债权 500 万元抵销部分丙方债务，甲方享有对丁方的债权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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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适用中国法律。与本

协议有关的争议，首先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诉

讼解决，届时诉讼费、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 

（四）本协议一式四份，各方各执一份，自各方盖章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四方拟签署的《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的金额以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新大洲投资共欠陈阳友先生往来款人民币 500 万元的金额作为四方债权债务

转让的交易金额，不涉及交易定价。 

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交易的目的是为解决债权债务问题，解决部分尚衡冠通对本公司的资金占

用。上述交易完成后，将减少尚衡冠通占用本公司资金 500 万元。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陈阳友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为 17.82 万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尚衡冠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为 543 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审阅了上述交易的有关资料，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董

事会审议，并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1．有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 

2．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因没有关联董事，不涉及在董事会审议关

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我们认为通过上述方式解决尚衡冠通占用我公司资金，

是双方寻求解决资金占用的积极行为，考虑陈阳友先生控制下企业的实际经营状

况，这样的努力是必要的，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以上，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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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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